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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8日，浔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印发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浔府办字〔2024〕19号）。现将有关要点解读如下：
一、我区制定《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背景和依据
     为健全完善我区应急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和规范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区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江西省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及《九江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九江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九江市浔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制定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二、我区制定《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目标任务
目标：健全完善我区应急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和规范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区安全和社会稳定。
六个工作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科学决策、依法处置；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资源共享，反应灵敏。
三、我区制定《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关键词诠释
事故分类：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表现形式，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型如下：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危险化学品灼烫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其他危险化学品事故。
事故分级：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划分为特别重大事故(I级)、重大事故(II级)、较大事故(III级)和一般事故(IV级)4个等级。
四、我区制定《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九江市浔阳区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贮存、使用、运输、废弃处置等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准备和应急救援工作。
    五、我区制定《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组织指挥体系
现场指挥机构：现场指挥部由区指挥部相关成员、事发地（街道和功能区）有关负责人、参与救援单位的负责人及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专家组负责人组成。
工作指导组：较大、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企业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可派出工作指导组或牵头组成部门联合工作指导组赴现场，传达贯彻领导指示批示和工作要求，了解掌握事件基本情况和初步原因，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支援应急队伍、专家以及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核查核实遇险、遇难、受伤人员情况，及时向区指挥部办公室反馈有关情况。必要时，经区指挥部授权，工作指导组可行使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职能。
